
— 46 —

附件 3

��ommon/SymbmlLSst/Sym�

�04诰 �0�诰 �耀诰��耀䁦�

主要经济作物（包括园艺作物、热带作物、杂粮作物、特色

经济林以及大田经济作物）与粮食作物生态位互补。实施主要经

济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创新，着力突破制约主要经

济作物产业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，提高经济作物产量、产品品质

和经济效益，对于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，满足人

民多元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专项以主要经济作物“优质高产、提质增效”为目标，围绕“基

础研究、重大共性关键技术、典型应用示范”全创新链进行系统部

署。专项实施将通过创新优质高产、提质增效的理论和方法，提

升我国主要经济作物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；通过研发高效快速的

育种新技术，结合常规改良途径，创制一批性状优良的新种质，

选育若干适合机械化生产、抗性强、品质优、产量高的突破性新

品种；通过集成良种繁育、轻简高效栽培、产品加工增值、防灾

减灾等关键技术，建立全产业链的示范模式，最终实现主要经济

作物产业提质增效，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技术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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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，接续推进脱贫地

区发展，围绕专项总体目标，结合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

提质增效科技创新链条的特点与规律，在前期部署基础研究类、

共性关键技术类和应用示范类 3 批项目的基础上，2021 年度拟发

布 4 个应用示范类任务方向，其中指南方向 1、2、3 为定向择优

项目，指南方向 4 为公开竞争项目。针对地区特色经济作物产业，

开发和集成优质轻简高效栽培技术并示范推广，解决特色经济作

物机械化水平低、产品品质和种植效益下降等问题，提升产业综

合效益，为地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

提供科技支撑。拟安排国拨经费 0.55 亿元。项目实施周期为 2021

—2023 年。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 个，参与单位总数不超

过 10 家。

本专项 2021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如下。

1. 杂交构树产业关键技术集成研究与应用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杂交构树耐寒性差、产量品质不稳定、原料

收储加工成本高、产业综合经济效益低等问题，开展构树耐寒性

状形成遗传基础关联分析，采用遗传杂交、基因编辑等手段创制

新种质，通过田间耐抗性表型分析结合分子标记辅助育种，筛选

耐寒饲用杂交构树新品种（系）；研究杂交构树干细胞诱导和分化

形成机制，整合现代工厂化基质育苗技术，集成创新组培容器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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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效生产技术；研究机械化高效种苗栽植、种植密度合理配置与

高光效利用、水肥需求规律与水肥一体化高效施用和节水等技术，

构建土地健康、可持续发展的丰产高效栽培模式；研究刈割频次、

留茬高度、采收时期、植株部位与产量和品质均衡动态规律，建

立标准化原料生产技术体系；研究杂交构树高效无损收割及适应

不同种植区域的行走动力底盘系统技术，开发具有多种集料方式

的联合采收技术装备；研究杂交构树茎叶低温烘干技术，开发杂

交构树低温烘干装备；集成育、繁、种、采等关键技术，形成杂

交构树产业增值综合解决方案。

考核指标：创制耐寒极端气温-20℃以上杂交构树新种质 3

个，筛选耐寒极端气温-25℃、产量提高 5%以上（每亩由 6000 kg

提高至 6300 kg）杂交构树新品种（系）1~2 个；开发杂交构树高

效干细胞种苗繁殖技术体系 1 套，制定种苗繁育与质量分级标准

各 1 项，建设年产 1000 万株级以上组培苗生产线 1 条，降低育

苗成本 15%以上（每株由 2.0 元降至 1.7 元）；研发我国东部、中

部、南部、西部等主产区杂交构树丰产高效栽培技术体系各 1 套，

产量提升 20%以上（每亩由 5000 kg 提高至 6000 kg），形成品质

均一稳定的高质量构树原料产品；研发杂交构树联合收获及烘干

设备 2 种以上，制定标准 2 项，授权相关专利 5 项以上；技术帮

扶杂交构树相关企业 10 家以上，技术培训推广骨干和致富能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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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0 人以上，增收 2000 元/人·年；建成 1000 亩以上标准化种植和

产业链技术集成示范基地 3 个以上，累计辐射推广 10 万亩以上，

为杂交构树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提供科技支撑。

拟支持项目数：1 项。

项目申报要求：由国家乡村振兴局组织申报。

2. 林下中药材优质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

研究内容：以林下荫生中药材三七、黄精、白及、重楼、五

味子、猪苓为对象，针对其种植存在的连作障碍、品质下降，以

及山区林下资源丰富但农民职业技能匮乏、产业科技基础薄弱等

问题，探明药材生物学特性与林下生境耦合、药材与林下生物多

样性相生相克的原理，开发优质栽培、有害生物安全防控、养分

高效管理等关键技术，构建林下中药材优质安全生产新模式；建

立基于有机认证和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全程追溯保真体系，基于仪

器分析技术的产地溯源、品质评价及农药和重金属检测体系；构

建针对山区群众的林下中药材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，在山区建

立林下中药材增值增效新模式示范区。

考核指标：探明林下三七、黄精、白及、重楼、五味子、猪

苓等药材优质安全生产的主要原理，建立包括种苗健康繁育、林

下生境选择、轻简化栽培、有害生物安全防控、养分高效管理、

产地加工等关键技术在内的林下中药材优质高效生产模式并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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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规程 6 项；建立药材产地溯源、品质检测及农药和重金属检

测等技术体系 6 套；构建融合科研单位、企业、合作社、农户的

增值增效新模式 2~3 种；在云南省澜沧县、会泽县及陕西省柞水

县建立林下中药材生产示范区，每个县示范 2 种以上林下中药材，

核心示范面积不小于 1000 亩，辐射带动不少于 5000 亩，与传统

种植模式相比，减少成本 20%以上，减少农药化肥投入 50%以上，

品质提升 20%以上，产值提升 30%以上；培训林下中药材产业职

业农民 300 人/年以上，带动 3000 户以上农民增收致富。

拟支持项目数：1 项。

项目申报要求：由云南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申报。

3. 西藏青稞和饲草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

研究内容：以青稞和饲草（饲用燕麦、小黑麦、早熟禾、箭

筈豌豆、苜蓿）为研究对象，针对青稞抗倒伏品种与高效栽培与

加工技术缺乏、牦牛育肥优质饲草不足等问题，以研究集成骨干

优质品种、配套栽培技术、优质产品加工技术为核心，筛选青稞

高秆抗倒高产新品种，研发精量播种、抗倒伏高产栽培及病虫害

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，创制特色优质食饮产品并应用示范；筛选

饲草优质品种，研发配套轻简高效生产技术和优质饲草产品，并

在牦牛产区示范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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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指标：筛选高秆抗倒、优质高产（河谷农区单产潜力突

破 405 kg、高寒干旱半农半牧区单产提高至 265 kg）、粮草兼用的

青稞新品种（系）2~3 个，研制轻简化、标准化、全程机械化高

效生产技术规程 3~5 个，开发青稞食饮品 2~3 个并制定技术标准

或规程 2~3 项；筛选适于高寒牧区种植的饲草品种（系）5 个以

上，研制轻简高效种植模式和技术规程 3~5 项，引进改装栽培机

械 2~3 台（套）。建立 10 个 0.5 万亩的示范基地，节本增效达 15%，

研制的青稞食饮品加工技术并转化，实现增效 15%；在 3 个牦牛

主产区各建立 1 个 2 万亩的优质饲草高产栽培技术示范基地，研

发饲草产品 3~5 个，蛋白质含量增加到 8%，并集成示范应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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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标准化、智联物流一体化的全产业链生产技术，构建加工企业、

原料基地、合作社和农户共同参与的全产业链经营协作模式，建

立县域产业示范区，推动特色经济林产业链延伸，提高产业综合

效益。

考核指标：建立特色经济林优良品种、高效生产、采后处理、

产品营销等一体化产业示范区 4~6 个，每个示范区培育 1 个知名

品牌和 1 个省级以上龙头企业；每个示范区 5000 亩以上，产量

提高 10%以上，效益提高 10%~15%；建立采后处理和初级产品

生产线 8 条以上，开发新产品 12~15 个，产品增值 20%；形成特

色经济林产品技术规程 5 项以上；培训特色经济林生产和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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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应整体申报，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。

2.“特色经济林产业链一体化示范”项目要有龙头企业牵头

（须出具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和龙头企业证明）或作为主要参加

单位参与申报。至少在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或国家农业

科技园区或创新型县（市）等创新基地建立一个示范点。

3.企业牵头的项目其他经费（包括地方财政经费、自筹经费

及社会渠道资金等）与项目申报中央财政经费的比例不低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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